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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强调，市和区县（市）卫
生健康、体育等主管部门应当推行
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
模式，发挥全民健身在体质增强、
健康促进、慢性病预防和康复等方
面的作用。

那么对于市民朋友来说，如何
根据自身体质状况选择适当的运
动项目？国民体质监测应该是打
通健身与健康“最后一公里”的便
捷方式——通过测试掌握自己的
体质状况，了解自己适合参与什么
运动。

《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国民
体质监测应当向社会免费开放。
市和区县（市）体育主管部门应当
定期组织实施国民体质监测，并会
同有关部门探索将其纳入居民健
康体检。

每个人都不妨多关注自己的
体质状况，让运动为幸福生活提供
保障。当然，健身活动要求科学文
明，不仅体现在安全健身、科学健
身，也体现在健身行为必须文明。
为此，《条例》规定了公民健身行为
的规范，强调每个人参与健身活动
也必须遵守法律法规规定，遵守社
会公序良俗。

《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公民
在参加健身活动时应当遵守公共
秩序和全民健身设施管理维护责
任单位制定的管理制度，文明健
身，不得有下列行为：损毁、破坏全
民健身设施；从事封建迷信、色情、
暴力、赌博等活动；违反噪声污染
防治、道路交通安全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影响其他公民正常工作、
学习、生活；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
害社会管理的行为。

总之，我们应以法律为保障，
通过全民健身使全社会充满活力、
向上向善。

记者 戴斌/文 胡龙召/摄

全国法制宣传日来临之际
我们为您解读《宁波市全民健身条例》

当你开始爱上
也会同时爱上你

运动
健康

法律就在我们身边，法律伴随我们生活。
在体育运动不断激发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
魄”强大正能量的背景下，《宁波市全民健身条
例》应运而生——今年2月 23日，宁波市第十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今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明天是国家宪法日，也是全国法制宣传
日。《宁波市全民健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作为一部惠及民生的体育法规，如何保障甬城
市民更好地实践“健康是责任，健身是任务，每
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为您
捋一捋与每一位市民健身合法权益密切相关的
重点内容。

您是否听过这句话：“运动是
不会让人后悔的投资，当你开始爱
上运动，健康也会同时爱上你。”也
正是因此，全民健身活动已逐渐从
政府部门“倡导锻炼”转变为市民
朋友“我要锻炼”，主动健身已成为
越来越多市民的自觉选择。

为了让群众对于健身场地更
加“触手可及”，从而将体育与生活
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条例》第十
四条规定，我市新建住宅区应当按
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配套建设体
育健身设施。其中，室内体育健身
用房按照下列标准配建：建筑面积
十万平方米（含）以上的住宅区，室
内体育健身用房建筑面积不少于
计容建筑面积千分之五；建筑面积
超过五万平方米不足十万平方米
的住宅区，室内体育健身用房建筑
面积不少于三百五十平方米；建筑
面积五万平方米（含）以下的住宅
区，室内体育健身用房建筑面积不
少于二百五十平方米，或者由区县
（市）人民政府就近统筹配建。

市体育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底，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1.2%。相信健
身人群一定会为住宅区里有健身
场地而感到鼓舞，还没有动起来的
朋友们，也请您移步家门口的运动
场吧：现在锻炼时流的每一滴汗，
都不会辜负未来的你。

从家门口出发，行程15分钟
之内即可达到运动场，这样的生活
是不是具有幸福感？目前，我市

“15分钟健身圈”已经基本形成，而
本着“全民共享、体育惠民”理念，
循着社区体育化、体育生活化的方
向，未来还将有越来越多的健身场
地设施出现在大家身边。

近年来我市将群众体育设施
建设列为市政府实事工程，逐渐让
市民健身场地有了更多的选择
——建成体育公园70个、利用老
旧厂房建设体育设施53处、利用
桥下空间建设体育设施28处……

2020年宁波市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达2.4平方米，超过省平均水平。够
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还需要布
局更科学、数量更可观的体育场地设
施，作为全民健身活动的基础保障。

有鉴于此，《条例》第二章对于
各类公共体育设施规划与建设作
了规定，要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专
项规划应当包括设施的配建标准、
规划布局以及实施保障等内容。

其中第十一条明确：市和区县
（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公共体育设
施建设专项规划等国土空间规划，建
设公共体育场（馆）、全民健身活动中
心、体育公园、健身广场等公共体育
设施，并利用公园、广场、河湖沿岸、
城市道路等区域，建设和配置球类场
地、健身步道、自行车道、健身器材等
设施，保障公众就近参加健身活动。

8月8日“全民健身日”，是我
们在北京奥运会后埋下的一颗“梦
想种子”，在全民健身方面起到了
极大的倡导和引领作用。明年元
旦开始，我市将迎来固定时间的

“全民健身周”——《条例》第二十
二条规定：每年一月第一周为全民
健身周。

全民健身，重在参与。用丰富
多彩的群众体育赛事激发城市活
力，通过快乐休闲户外运动让美丽
乡村“动起来”，是推动全民健身发
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条
例》规定，“市和区县（市）体育主管
部门应当在全民健身周组织开展
健康跑、登山等体育健身活动”；

“鼓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
单位和公众积极参与”。

《条例》也要求，“市和区县
（市）人民政府应当定期举办具有
地方特色的全民健身运动会。”“市
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支持社
会力量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全民健
身活动和赛事。”

近年来，我市每年举行各类群
众性体育赛事活动4000余场，直
接参与200余万人次；“一人一技”

“全民健身大讲堂”等体育公益技
能培训惠及百万市民，这些活动都
已成为我市强化体育公共服务的
基本措施和基础力量，是对人民群
众不断增长的健身和健康需要的
最好呼应。

在群众健身场馆设施依然相
对短缺的情况下，如何提升场馆科
学管理水平、提高场馆利用率，从
而更好地服务大众、惠之于民，是
公共体育设施充分发挥公益作用
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市体
育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全民
健身设施目录、开放时段、优惠措
施和健身指导、体育赛事、健身活
动、设施报修、投诉途径等信息，并
制定、公布科学健身指南，为公众
健身提供服务。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市已有30
余个公共体育场馆纳入了市体育
部门推出的健身服务协同应用平
台。例如，通过“体育宁波”微信小
程序即可预定场地，到场馆后通过
自助机核验订单成功后进场运
动。后台数据显示，这个应用平台
在2020年总共产生了7.7万笔订
单，用户互联网订场率超过80%，
自助化服务率超过90%。

接下来，宁波体育数字化建设
将会持续升级，逐步实现线上赛
事、智慧体育公园、百姓健身房等
更多体育智能化应用场景。

“我要锻炼”
住宅区里的健身场地
您将“触手可及”

“保障公众
就近参加健身活动”
让幸福感来得更强烈

每年第一周为全民健身周
为您创造更多
互动交流机会

健身公共服务信息平台
持续升级
让您享受“一站式”服务

要关注自己的体质
也请您文明健身
遵守社会公序良俗

宁波东钱湖马拉松赛。

健身瑜伽表演。

江北区万象水上运动公园。


